華梵大學數位化教學檔案獎勵暫行要點
96年10月30日  教學卓越計畫常務委員會議通過

第1條 華梵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推動資訊融入教學模式，加強師生資訊能力與網路學習素養，特訂定本要點。

第2條 本要點獎勵對象為本校專（兼）任教師或教學團隊。
第3條 每人限提一門課程之教學檔案參與評比。
第4條 本要點所指之「數位化教學檔案」，係指利用電腦軟體製作之教學檔案。包含：Word、ppt、影音檔、Blog、moodle…等等可作數位化處理之教學檔案。
第5條 數位化教學檔案基本內容須含括：教學計畫、學生名單、出缺席紀錄、教學重點、教學歷程、教學評量、學習輔導、教學成果、教學省思、教學專業成長。
第6條 數位化教學檔案獎勵每學期舉辦一次。完整檔案收件截止日期為每學期期末考結束後一週，評選結果於截止收件後一個月內公布。
第7條 數位化教學檔案獎勵評選流程：
(一)凡於學期初提出申請者，需於當學期期末考後一週內，將申請之教學檔案完整資料，以光碟方式送交至教學創意發展中心。
(二)由教學創意發展中心聘請校內外課程教學相關教師5至7人，組成評選委員會評選之。

第8條 數位化教學檔案補助與獎勵說明：
(一)凡提出申請者，可獲補助材料費3000元。本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先行墊付，於當學期末前檢具核銷後支付。
(二)每學期由評選委員會評選出銀質獎3名，獎金各1萬元；金質獎1名，獎金2萬元。

(三)本補助及獎勵金由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支應。

第9條 獲獎作品將公開陳列或請得獎者於本校所舉辦之相關教學研討會或成果發表會發表。
第10條 本要點經教學卓越計畫常務委員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